
改进科研结余经费及横向科研经费管理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简要解读浙大发计〔2016〕7号、8号文

计财处 科研经费管理办公室 蒋科

2016年04月26日



报告提纲：

主要背景

主要变化

具体措施





一、主要背景
外部监管形势倒逼

13、14年教育部专项检查涉及横向科研

15年科技部关注结余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15年国自然项目资金年度收支报告要求

16年中央巡视

学校相关监管过于宽松，问题突出

对结余经费管理缺乏统筹概念

内审自查横向招待费、餐费等比重较高

假发票套现情况



一、主要背景
国家及浙江省新政策要求

国发〔2014〕11号指示

新国自然资金管理办法更具体

浙江省企业委托相关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学校主观意愿及法人担当需要

一方面，表明态度，积极整改、主动规范

另一方面，也是从制度缺失及完善上落实学校法人担当，
保护科研人员



二、主要变化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办法》（浙大发计〔2016〕7号）

不涉及统筹

直接归原项目负责人

纵横向结余分类管理

纵向预研参照纵向

横向预研参照横向

横向结余

两种方式结转预研

无劳务费指标，只能开支学
生助研和项目临聘代理人员劳
务

新旧并行

无规定，老办法

有规定，学校指导学院统筹

学院统筹的结余

80%原项目负责人

10%院系助研津贴

10%新立项



二、主要变化
《浙江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浙大发计〔2016〕7号）

预算制

形式上

劳务费管理

控高

业务招待费
不控制

分类管理

各级政府科技合作专项

政府、国企委托的

私营企业委托的

劳务费管理

控高

限调（可调增）

业务招待费

分类限额，鼓励节俭



二、主要变化
《浙江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浙大发计〔2016〕7号）

减提管理费的设备部分

水电费照提

结题结转
自行选择

减提管理费的设备部分

免水电费

鼓励结题结转

提高业务招待费比例



三、具体措施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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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措施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三、具体措施
《关于落实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操作流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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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措施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三、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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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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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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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措施
《浙江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其他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暂行办法》（浙大发计〔2015〕8号）



*其他
《浙江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暂行办法》（浙大发计〔20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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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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